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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 月 22 日社會局舉辦「2022 高雄市社福高峰會」，有 116 個社福團

體共 148 位代表參加，當天由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專題演講《我國社會福利

的展望：公私協力向前行》開場，介紹公私協力的意涵及建立公私社會夥伴關係；

再由高雄醫學大學陳武宗副教授、陳政智副教授、屏東科技大學趙善如教授、王

仕圖教授及長榮大學黃肇新助理教授分別就「後疫情的社福服務轉型與跨界合作

之探討」、「社福團體志工開發新思維」、「公私部門合作與溝通模式」、「非營利組

織變與不變的抉擇」、「偏區資源開發與整合作法」5 項議題，分組引導民間團體

代表進行交流與對話。 

 

社福資源的永續發展仰賴公私部門的合作協力，感謝專家學者及各民間團體

於高峰會中分享彼此經驗，關於各分組所提建議事項，社會局依議題順序，提出

現況報告。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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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  社福團體志工開發新思維】 

 加強宣導志工招募平台，以利團體運用。 

 以長期目標上，發展志工時數轉換為被服務時數（時間銀行）。 

 

現況報告 

 

 

 

 

 

 

 

 

 

 

 

 

 

 

  

【志工招募平台】 

1. 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網站提供志工召募、教育訓練及志願服務活動等

資訊，供民眾查詢。並已輔導 1,988 個運用單位使用。 

2. 民眾透過志願服務資源中心網站內的志工媒合系統，輸入自家地址，系

統即可產出離家方圓 5 公里內的志願服務團隊，民眾可就近至自家附近

的運用單位擔任志工。截至 111 年 9 月底已累計 1,602,205 人次使用

該網站。 

3. 持續輔導新成立之志工團隊，協助開通志願服務資源中心網站帳號，並

輔導團隊運用網站招募志工及佈達活動相關訊息，截至 111 年 9 月底

止已輔導成立 42 個新團隊。 

4. 每年定期辦理各局處及其運用單位使用網站教育訓練，熟悉網站功能。 

 

【時間銀行】 

1. 「時間銀行」係以儲存服務時數來交換未來所需的服務，強調會員間「互

相兌換服務」，與本國志願服務法第 3 條「志願服務不以獲取報酬為目

的」的立法精神及內涵不同。且志願服務係法定業務，市府須著重推動

志願服務相關業務，鼓勵市民投入本市 28 個志願服務領域，達到全民

參與志願服務之理念。 

2. 衛福部 109-110 年補助全國 13 家民間單位辦理時間銀行，鼓勵民間單

位(社區)自行辦理；該部 111 年持續補助民間單位選定區域自主辦理，

並針對 109 至 110 年已辦理之單位，委由學術單位進行訪視評估後，

據以研擬時間銀行制度。 

3. 111 年本市計有 1 民間團體申請衛福部計畫試辦時間銀行，另本局持續

針對時間銀行議題諮詢學者專家，研議後續可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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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2  非營利組織變與不變的抉擇】 

 政府輔導非營利組織發展機制 

 民間單位社工人力的留用 

 

現況報告 

 

 

 

 

 

 

 

 

 

 

 

 

 

 

 

 

 

 

 

 

 

 

  

【非營利組織輔導機制】 

1. 透過電話、出席會議及電子化資訊等方式予以輔導，並每年辦理會務人

員研習，輔導人民團體推展社會服務活動。另為促進社區發展協會健全

組織，強化社區服務功能，增進居民福祉，每年辦理社區發展工作選拔，

輔導本市立案滿一年且會務、財務正常運作，有實際績效及成果之社區

發展協會，期瞭解遭遇困難或執行缺失，俾據以辦理績優獎勵或輔導改

進，並提報績優社區參加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金卓越社區選拔。 

2. 每年辦理社團領袖交流會議，社團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深具影響力，透過

交流活動，促進非營利組織瞭解目前市府各項市政及公共建設政策情形

及未來願景，提升社團領袖創新思維及國際觀，激發組織創新及永續經

營之觀念，提升積極參與並推動公民權與福利。111 年高雄市社團領袖

交流活動已於 8 月 24 日辦理完竣。 

3. 為增進本市公益性法人團體或社會福利服務機構辦理公益勸募案件之

知能、熟稔相關法令，且藉由實務案例討論及錯誤樣態說明，使其依規

定執行勸募活動，以助於推展社會福利服務，每年皆辦理「公益勸募說

明會」，由具公益勸募案件執行經驗或有公益勸募執行意願之公益性法

人團體或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人員參與。今年已於 6 月 30 日邀請衛生福

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黃淑惠專門委員講授「公益勸募法規適用與申請

案件實務解析」，計有基金會及社團代表共 66 人參加。 

4. 為健全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功能，落實深耕在地人才培力，成立高雄市社

區願景培力中心，依不同型態及能量分級進行社區分區輔導： 

(1)推動社區人才培育－社區技能學堂：協助區公所帶領轄內社區發展協會

共同學習，並依階段性適能適才辦理社區技能學堂。 

(2)社區蹲點與陪伴：積極開發潛力型社區投入社會福利服務，協助社區團

隊整備、需求調查、提案發想、計畫執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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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方案操作陪伴：依本市社區量能分級培育，輔導社區發展協會依社

區現況與需求，辦理社區培力方案或多元性社會福利服務方案。 

(4)社區團隊經營與服務深化：運用「在欉紅」多元福利照顧師資團隊，以

經驗傳承互助方式培育社區成為福利服務輸送據點。 

 

5. 為提升本市身心障礙福利社團組織效能，本局每年辦理「身心障礙團體

輔導培力暨聯繫會報」，會中除說明本市現行福利政策及辦理相關知能

培力訓練外，並辦理年度綜合座談及意見交流，團體溝通平台及知能成

長。 

6. 每年辦理婦權會與婦女團體溝通平台，於 111 年以「友善高齡運動場域」

為分享主題，藉由體驗銀髮健身俱樂部及議題討論，讓婦權委員及婦團

瞭解本市推動銀髮健康措施，並給予市府相關建議。 

7. 高雄市新住民會館辦理新住民團體培力，培植新住民團體推動多元文

化、社區參與、新二代、技能養成等服務方案，並連結內政部新住民發

展基金挹注，持續性推展新住民團體工作，提升團體量能，穩定組織發

展。 

8. 辦理非營利組織增能培力課程，提升非營利組織人員募集資源與彙整計

畫、數位資訊、行銷工具運用、簡報製作及方案計畫撰寫等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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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單位社工人力的留用】 

1. 依據衛生福利部「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調整社

會局委辦或補助單位之社工人員薪資，依年資、學歷、執照、執行風險

業務等級等增加薪點，社工人員 280 薪點(3 萬 4,916 元)起聘；社工督

導 328 薪點(4 萬 901 元)起聘，任職滿 1 年且通過年資晉級考核增加 8

薪點（997 元），最高調增至第 7 階，逐年調升社工薪資。具社工相關

系所碩士以上學歷增加 16 薪點（1,995 元）；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增加

16 薪點（1,995 元），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增加 16 薪點（1,995

元），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增加 32 薪點（3,990 元）。另執行高度

風險業務社會工作人員增加 16 薪點，執行一般風險業務社會工作人員

增加 8 薪點。 

2. 本局針對委辦或補助單位雇主聘僱社工應自付勞健保部分，委辦案由

5,000 元提升至全額補助，補助案補助 5,000 元/月。另每年辦理實地

查核，並結合勞工局主動進行勞動條件法令遵循訪視，維護民間單位及

社工人員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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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3  偏區資源開發與整合作法】 

 偏區資源少，在地組織聯結強 

 連結市區資源，協力推廣偏鄉福利服務 

 

現況報告 

 

 

 

 

 

 

 

 

 

 

 

 

 

  

1. 邀集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深耕永續

發展協會、高雄市寶來人文協會、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及本

市社區願景培力中心共同召開協力團隊工作圈會議，透過資源分享與互

助分工，將資源有效運用於各社區。 

2. 培力偏區社區發展協會(大社區、大寮區、田寮區、林園區等)，合作辦

理社區輔具小站，由本市輔具中心至社區辦理教育訓練，培力社區志工

協助向在地民眾輔具福利宣導、簡易清潔維護，並運用站點提供現場輔

具維修及租借，使在地居民可就近得到輔具近便性服務。 

3. 成立東區區域型長青中心，除活化美濃老人活動中心、辦理長青學苑、

老人文康休閒、獨居長輩關懷訪視及相關有助活躍老化方案活動外，亦

要求盤整及建立鄰近區域(包含旗山、美濃、六龜、甲仙、杉林、內門、

茂林、桃源、那瑪夏等區)之老人人口、社福據點、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多元資源與運用。 

4. 結合民間團體以「物資行動車」載運沖泡飲、營養品、生理用品等生活

物資巡迴 17 個偏區，讓弱勢家戶就近依需求領取相關物資並宣導市政

及福利政策，落實社會福利走動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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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4  公私部門合作與溝通模式】 

 協助小型單位轉型 

 協助各區資源共享共好平台 

 提供民間單位跨領域網絡合作機制 

 針對民間單位所提之建議，建立良善回饋追蹤機制 

 

現況報告 

  
1. 設置「社區願景培力中心」，建構區公所陪伴培力及社區協力互助機制。

透過研習課程、社區陪伴、深度輔導等多元的社區培力模式，提升本市

社區發展協會的能量。不僅從社區發展協會培力著手，更拉進區公所角

色，發展出符合在地多元的社區培力策略及工作模式。 

2. 運用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補助民間團體晉用社工專業人員，辦理

創新發展性福利措施，並定期辦理團體督導，輔導團體推動服務方案，

強化公私部門溝通協商及資源共享機制。 

3. 辦理「區域型團體培力（志工）方案」，讓在地團體依其區域需求，由該

區域之據點代表申請補助健康促進課程，增加區域據點"小隊長"之行政

文書、橫向連結及領導統籌等能力。 

4.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培力補助計畫」，推薦資深、優質且具服務量

能之團體擔任講師，以"母雞帶小雞"之方式，透過系列課程及試辦計畫，

培力潛力點成為補助型據點。 

5. 109 年底創建「攜手愛相挺-高雄市慈善團體攜手身障團體共好平台」，

邀集慈善團體與身障團體多次意見交流進行合作，培力身障團體提出平

衡城鄉社區式據點設立、家庭關懷訪視等，將慈善團體的人力、物力及

財力等資源挹注身障團體。 

6. 111 年社會局共好平台擴增兒少、婦女、老人及經濟弱勢戶等服務對象，

為協助本市各民間團體、機構了解共好平台相關認養項目、補助規定及

申請程序，邀請共同攜手創建共好平台，發揮民間團體的量能，業已辦

理共好平台提案說明會，111 年計有 39 項方案執行中。 

7. 透過各項業務聯繫會議及社福中心跨網絡區級會議，與民間團體進行議

題研討與資源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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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會局已成立老人福利促進小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托育服務管理會、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

育服務推動會、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會等，聘

請民間團體代表擔任委員參與會議，透過定期會議召開，進行議案討論

並列管追蹤辦理情形，各次會議紀錄皆公開於社會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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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5  後疫情的社福服務轉型與跨界合作之探討】 

 疫情期間的應變措施，社會服務提供線上服務，已成為必要的選項，應思考

內部員工及服務對象使用遠距服務的整備與增能。 

 疫情已再度激發社工多元潛能，實體與線上混合服務已是未來趨勢，服務擴

充過程中，所需的跨域資源，除組織內部、科技的專業的諮詢外，政府部門

也可擔任資源媒合平台角色。 

 

現況報告 

  
1. 辦理非營利組織增能培力課程，提升非營利組織人員募集資源與彙整計

畫、數位資訊、行銷工具運用、簡報製作及方案計畫撰寫等知能，已於

111 年辦理 3 場次，採線上及實體方式同時進行。 

2. 已邀請聯合勸募協會辦理「112 年度幸福發芽-微型扶植補助專案」說

明會，講授申請聯勸計畫審查重點及計畫撰寫，輔導團體爭取挹注資源。 

3. 為增進本市委辦及補助業務單位負責人、主管及社工人員勞動權益知

能，111 年 11 月辦理 2 場社工人員勞權課程。 

4. 因應疫情影響，協助長青學苑增購遠端教學器材，採線上與實體課程雙

軌並行，長輩可選擇來教室上課或在家中遠距教學，提供長輩不同需求。

且通識課程於線上開放直播，讓長輩不受限於地理位置環境，皆可以參

與線上課程。 

5. 因應疫情為讓服務不停歇，育兒資源中心藉由提供多元主題的線上課

程，讓親子們可不受空間及時間限制，隨時都能至育兒資源中心臉書觀

看，計 22 處育兒資源中心已完成辦理線上課程 248 場次。 



10 
 

 

 

 

透過各社福團體的集思廣益與專業老師的引導對話，碰撞出社福新思維，使

公私部門更緊密合作，感謝各民間團體代表參與社福高峰會，未來有任何意見反

映與需求，皆可經由平時業務聯繫會議、各委員會議提案討論，溝通與交流，期

許集眾人之力，讓社福資源送愛到每一個角落。 

結 語 


